
附件2
湖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优机质量承诺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纳入优机优补范围优机的监督管理，维护购机主体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的承诺，是指生产企业做出的“自主参选承诺”（以下简称自主承诺）；纳入优机范围，生产企业与购机主体签订优机应用质量和可靠性的承诺协议（以下简称承诺协议）。

第三条  承诺协议需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第四条承诺制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自愿的原则，接受农业机械使用者和社会的监督。

第二章　承诺内容

 生产企业自主承诺应包括:

所有信息均与产销实际相符、准确无误，无任何虚假、误填或者重大遗漏等影响政策规范实施的问题；

主动加强评审信息审核，对审核、公示期间以及公布后所发现的各类问题，将主动报告湖南省农机主管部门和评审工作组织单位，并积极整改；

如违反评审相关规定，本企业将完全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理处罚，并自行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经济纠纷和损失等。

 生产企业产品承诺协议承诺质量、售后服务等，应包括:

（一）应用质量：在一定年限（比照国际先进产品无故障时间）应具备相应的质量性能。

（二）产品可靠性：能无故障完成一定规模的作业量。

（三）售后服务：提供培训、维修、配件供应等。

第三章　承诺实施与监督

 生产企业在参加优机评选时做出需做出自主承诺。

 购机主体购买优机时，生产企业应与购机主体签订承诺协议。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建立健全承诺备案制度与监督机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承诺制度的落实。

第四章　监督结果处理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发现生产企业优机产品性能质量等与承诺不符，报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人员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的结果反馈给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对核实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通知后15个工作日内书面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

 省农业农村厅应当在收到企业书面异议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产销企业对核实结果无异议的，或者有异议而未被采纳的，省农业农村厅应确定产品是否继续纳入优机范围。

附件：2-1.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产品承诺书

2-2.优机质量与可靠性承诺协议

附件2-1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产品承诺书
本企业自愿参与（省/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政策实施，自觉遵守“优机优补”政策规定， 郑重做出如下承诺：

一、承诺销售的优机补贴产品配置与鉴定（认证、检验、检测）报告信息一致，并符合优机相关档次要求。

二、承诺生产销售的优机符合国家、行业等相关标准要求，产品质量可靠、性能优越。在一定年限或作业量内能够保持机具性能、作业质量不降低。

三、承诺销售优机产品开具的发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开票价格与实际交易金额完全一致。

四、承诺提供优质高效的售后服务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网络，在所销售区域（特别是补贴实施区域）配备足够数量的专业维修服务人员、配件供应渠道和维修服务网点。

（二）提供符合国家“三包”规定及行业标准的售后服务，保证及时响应购机者诉求，提供技术培训、维修保养、配件供应等全方位服务。

（三）对所销售补贴机具建立完善的用户档案，进行质量跟踪。

五、承诺销售的优机补贴产品加强售后服务，提供符合国家“三包”规定及行业标准的售后服务，在法定三包期的基础上延长至少1年，保证及时响应购机者诉求，提供技术培训、维修保养、配件供应等全方位服务。应用线上用户售后服务平台或开展视频维修保养指导，远程软件升级等服务。设立并向社会公布24小时服务热线，承诺在合理时限内解决用户反映的问题。产品发生严重故障48小时内未排除故障则调用性能一致的备用机具替代故障机具作业。

六、承诺因产品质量缺陷造成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关于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相关规定处理。退货产品的补贴资金由生产企业负责退回财政部门。
七、承诺在销售优机产品的同时，产销企业与购机者签订《优机补贴产品质量与可靠性承诺协议》，并配合调查、监管。

如违背以上承诺，自愿接受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相关制度规定的退出优机目录、列入优机黑名单等处理结果。

注：本承诺书由农机生产企业盖章确认后上传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承诺书一经上传视同授权的经销企业同意承诺条款。

农机生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农机生产企业（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2-2

优机质量与可靠性承诺协议
甲方（企业名称）：
乙方（客户）：
为保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范围的农业机械作业应用质量，提升农机设备全生命周期可靠性，基于“优机优补”政策及相关标准，达成如下协议：

一、质量承诺

1.甲方承诺产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生产，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作业规范要求的指标，符合（省/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系列标准，满足等特定作业场景需求。

2.作业性能不低于相关产品国家（行业）标准或作业规范要求的指标，通过连续作业小时田间耐久性测试。  
    二、可靠性保障承诺
    1.关键部件质保 

	部件名称
	质保期限
	服务内容

	
	
	

	
	
	

	
	
	

	注：企业自行确定质保内容


2. 服务保障  
 甲方为乙方提供产品手册及操作指南、制定交机检查制度、开展机具使用操作及保养培训并保留确认记录；

甲方为乙方提供时间内响应维修并提供服务县域内标准件和易损件等配件供应、备用机等全周期服务。产品发生严重故障48小时内未排除故障则调用性能一致的备用机具替代故障机具作业；

甲方承诺在法定三包期的基础延长年（至少1年）；提供线上用户专业性售后服务或视频线上维修保养指导。

违约承诺

甲方承诺产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生产，因质量缺陷造成损失的，按《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处理。
甲方（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